
提 交 《 2006 年版權 (修訂 )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 
 
提 高 執 法 效 率 和 改 善 《 版 權 條 例 》 的 實 施 情 況 以 及 其 他 意 見  

 團 體 ／ 個 別 人 士  意 見 ／ 關 注 事 項  當 局 的 回 應  
1 .  美 國 電 影 協 會  

 
香 港 電 影 製 作 發 行 協 會  
 
項 目 管 理 專 業 學 會 (香 港

分會 )  

提出檢控的時限  
 
美 國 電 影 協 會 贊 成 對 提 出 檢 控 的

時限作出擬議的修訂。  
 
香 港 電 影 製 作 發 行 協 會 認 為 把 提

出 檢 控 的 時 限 定 為 三 年 ， 相 對 來

說 時 間 較 長 ， 原 因 是 控 方 就 盜 版

活 動 提 出 檢 控 時 ， 應 該 已 搜 集 了

足夠的證據。  
 
項目管理專業學會 (香港分會 )建議
修訂第 120A 條的內容為「自犯條
例 所 訂 罪 行 的 日 期 起 計 的 三 年 屆

滿 或 由 檢 控 人 發 現 該 罪 行 的 日 期

起計的一年屆滿 (兩者中以較 後 者
為準 )後，不得就該罪行而提出檢
控」。  

有 鑑 於 經 常 需 要 向 海 外 的 權 利 擁

有 人 搜 集 證 據 ， 加 上 與 版 權 有 關

的 罪 行 日 趨 複 雜 ， 並 可 能 涉 及 黑

社 會 和 犯 罪 集 團 活 動 ， 香 港 海 關

發 現 愈 來 愈 難 在 現 有 時 限 屆 滿 前

完 成 版 權 罪 行 的 調 查 工 作 和 採 取

檢控行動。建議對第 120A 條作出
的 修 訂 ， 就 是 為 了 解 決 這 個 問

題 ， 以 方 便 執 法 。 該 項 修 訂 僅 訂

明 時 限 ， 規 定 超 過 了 該 段 時 限 便

不 得 對 被 告 人 提 出 檢 控 。 這 並 不

表 示 建 議 修 訂 通 過 後 ， 香 港 海 關

將 需 要 三 年 時 間 ， 才 能 完 成 每 宗

個案的調查工作。  
 
項目管理專業學會 (香港分會 )建議
把 提 出 檢 控 的 時 限 改 為 自 觸 犯 該

罪 行 日 期 起 計 的 三 年 ， 或 由 檢 控

當 局 發 現 該 罪 行 日 期 起 計 的 一 年

(兩者以較後者為準 )，我們對此並
不 贊 同 ， 原 因 是 這 項 建 議 意 味 

不 論 有 關 的 罪 行 何 時 發 生 ， 檢 控

當 局 也 可 隨 時 提 出 檢 控 ， 只 要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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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高 執 法 效 率 和 改 善 《 版 權 條 例 》 的 實 施 情 況 以 及 其 他 意 見  

 團 體 ／ 個 別 人 士  意 見 ／ 關 注 事 項  當 局 的 回 應  
在 其 發 現 該 罪 行 日 期 起 計 的 一 年

內提出便可。  
 

2 .  電 影 業  
 美國電影協會  
 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

會有限公司  
 香港影視發展基金有

限公司  
 
音 樂 業  

 國際唱片業協會 (香港
會 )有限公司  

 
商 業 及 遊 戲 軟 件 業  

 商業軟件聯盟  
 一家從事遊戲軟件業

的機構  
 
香 港 律 師 會  
 

誓章證據中關於作者的資料  
 
一概歡迎第 121 條的擬議修訂。  
 
香 港 影 視 發 展 基 金 有 限 公 司 認

為 ， 由 於 製 作 人 的 定 義 是 指 就 製

作 電 影 作 出 所 需 安 排 的 人 ， 因 此

製 作 人 可 以 是 個 人 及 法 人 團 體 。

香 港 影 視 發 展 基 金 有 限 公 司 支 持

對第 121 條作出的修訂。國際唱
片 業 協 會 (香 港 會 )也 持 相 同 的 意
見 ， 該 會 認 為 ， 聲 音 紀 錄 的 製 作

人 可 以 是 自 然 人 或 法 團 ， 故 贊 成

修訂第 121 條關於作者的部分，
使其涵蓋法人團體。  
 
香 港 電 影 製 作 發 行 協 會 有 限 公 司

同 意 有 關 建 議 ， 但 該 會 警 告 ， 指

如 誓 章 涉 及 由 個 人 與 法 人 團 體 聯

合 擁 有 的 版 權 ， 或 涉 及 版 權 轉 移

或 所 有 權 的 改 變 ， 則 必 須 慎 重 處

理。  
 

我 們 備 悉 有 關 的 支 持 意 見 。 對 於

香 港 電 影 製 作 發 行 協 會 有 限 公 司

的意見，我們想指出，現行第 121
條 本 身 或 按 建 議 作 出 修 訂 後 ， 也

足 以 處 理 有 關 合 作 作 者 及 所 有 權

轉移的個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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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高 執 法 效 率 和 改 善 《 版 權 條 例 》 的 實 施 情 況 以 及 其 他 意 見  

 團 體 ／ 個 別 人 士  意 見 ／ 關 注 事 項  當 局 的 回 應  
3 .  電 影 業  

 美國電影協會  
 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

會有限公司  
 
商 業 及 遊 戲 軟 件 業  

 商業軟件聯盟  
 一家從事遊戲軟件業

的機構  
 
香 港 律 師 會  
 
 

證明沒有版權擁有人的特許  
 
大體上歡迎擬議的修訂。  
 
商 業 軟 件 聯 盟 進 一 步 建 議 修 訂 第

121 (2A)、 ( 2 B )  及 (2C)條，使這些
條 文 提 述 的 是 沒 有 授 權 而 非 沒 有

特 許 ， 因 為 某 些 行 業 不 會 向 轉 售

商 或 次 分 銷 商 發 出 特 許 ， 卻 會 給

予 轉 售 商 或 次 分 銷 商 一 般 授 權 ，

讓 他 們 分 發 版 權 作 品 的 合 法 複 製

品 。 香 港 律 師 會 也 持 相 類 意 見 ，

並 認 為 「 特 許 」 一 詞 帶 有 技 術 含

意，而且可能不涵蓋再授特許。  
 
香港律師會建議，第 1 2 1 ( 2 ) ( a ) ( i )
條所提述的，應是第 ( 1 6 )款所訂明
的版權註冊紀錄冊，而非第 ( 1 4 )款
所訂明的版權註冊紀錄冊。   
 

我 們 不 同 意 商 業 軟 件 聯 盟 及 香 港

律 師 會 提 出 ， 把 第 1 2 1  ( 2 A ) 、
(2B)及 ( 2C)條所載的「特許」一詞
修 訂 為 「 授 權 」 的 建 議 。 擬 議 修

訂 中 「 特 許 」 一 詞 與 描 述 各 罪 行

的 用 語 一 致 ； 所 有 有 關 條 文 均 指

出 「 沒 有 特 許 」 是 構 成 罪 行 的 元

素 。 商 業 軟 件 聯 盟 及 香 港 律 師 會

提 出 的 修 訂 建 議 ， 會 引 起 詮 釋 上

的 問 題 。 我 們 也 須 指 出 ， 根 據 現

有 條 文 的 文 意 ， 「 特 許 」 指 允 許

某 人 作 出 版 權 限 制 的 作 為 。 條 例

沒 有 規 定 特 許 必 須 以 書 面 作 出 ，

或 必 須 遵 守 其 他 形 式 上 的 規 定 。

因 此 ， 「 授 權 」 下 的 允 許 與 「 特

許 」 下 的 允 許 ， 實 質 上 沒 有 分

別 。 此 外 ， 如 根 據 特 許 條 款 ， 特

許 持 有 人 可 授 權 他 人 或 批 給 他 人

再 授 特 許 ， 則 特 許 持 有 人 藉 再 授

特 許 批 出 的 授 權 或 允 許 ， 與 版 權

擁 有 人 藉 特 許 批 出 的 授 權 或 允

許 ， 實 質 上 是 相 同 的 。 然 而 ， 我

們 同 意 在 技 術 上 ， 再 授 特 許 可 能

並 非 由 版 權 擁 有 人 批 出 ， 而 是 由

特 許 持 有 人 批 出 。 我 們 會 考 慮 如

何改善這條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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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高 執 法 效 率 和 改 善 《 版 權 條 例 》 的 實 施 情 況 以 及 其 他 意 見  

 團 體 ／ 個 別 人 士  意 見 ／ 關 注 事 項  當 局 的 回 應  
2004 年的第 29 號法律公告已把第
1 2 1 ( 2 ) ( a ) ( i )條中「第 ( 1 4 )款」的提
述修訂為  「第 ( 1 6 )款」。  
 

4 .  美 國 電 影 協 會  
 
國 際 知 識 產 權 聯 盟  
 
香 港 律 師 會  
 
香 港 商 標 師 公 會  

承認海外版權註冊證明書的安排  
 
美 國 電 影 協 會 進 一 步 建 議 ， 修 訂

條 文 應 清 楚 訂 明 承 認 美 國 的 版 權

註 冊 證 明 書 ， 並 准 許 提 交 這 些 證

明書以代替真正作品的複製品。  
 
香 港 律 師 會 及 香 港 商 標 師 公 會 建

議 通 過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提 出 的 擬 議

《 版 權 (訂 明 版 權 註 冊 紀 錄 冊 )規
例》。  
 

《 版 權 條 例 》 第 121(1 )條 規 定 ，
誓 章 須 附 隨 版 權 作 品 的 真 確 複 製

品 。 鑑 於 每 年 有 不 少 檢 控 個 案 ，

我 們 理 解 到 版 權 擁 有 人 要 取 得 作

品 的 真 確 複 製 品 以 支 持 檢 控 的 負

擔 ， 但 他 們 如 欲 利 用 這 項 條 文 以

協 助 證 明 擁 有 有 關 作 品 的 版 權 ，

有 關 的 規 定 便 不 能 避 免 。 在 適 用

的 情 況 下 ， 我 們 會 用 不 同 的 方 法

去 減 輕 版 權 擁 有 人 的 負 擔 ， 例 如

在 審 訊 展 開 前 徵 求 辯 方 同 意 有 關

版 權 的 事 宜 、 安 排 在 不 同 案 件 中

再 次 使 用 相 同 的 真 確 複 製 品 ， 以

及使用總誓章。  
 
當 政 府 徵 詢 立 法 會 工 商 事 務 委 員

會 有 關 訂 明 海 外 版 權 註 冊 紀 錄 冊

的 建 議 ， 以 便 承 認 海 外 註 冊 紀 錄

冊 的 證 書 時 ， 有 委 員 關 注 應 否 設

立 本 地 版 權 註 冊 紀 錄 冊 ， 以 及 訂

明 指 定 的 海 外 版 權 註 冊 紀 錄 冊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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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高 執 法 效 率 和 改 善 《 版 權 條 例 》 的 實 施 情 況 以 及 其 他 意 見  

 團 體 ／ 個 別 人 士  意 見 ／ 關 注 事 項  當 局 的 回 應  
否 同 時 獲 得 本 地 及 海 外 版 權 擁 有

人 支 持 。 我 們 已 完 成 在 香 港 設 立

本 地 版 權 註 冊 紀 錄 冊 的 可 行 性 研

究 ， 並 就 訂 明 海 外 版 權 註 冊 紀 錄

冊 的 建 議 進 一 步 徵 詢 版 權 擁 有 人

的 意 見 。 我 們 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

在 香 港 設 立 版 權 註 冊 紀 錄 冊 成 本

效 益 不 大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也 會 暫 時

擱 置 訂 明 海 外 版 權 註 冊 紀 錄 冊 的

建 議 ， 原 因 是 版 權 擁 有 人 在 這 方

面 仍 然 意 見 分 歧 。 我 們 已 在 二 零

零 六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向 工 商 事 務 委

員 會 匯 報 我 們 的 評 估 結 果 和 建

議 ， 委 員 會 並 不 反 對 我 們 暫 時 擱

置 訂 明 海 外 版 權 註 冊 紀 錄 冊 的 建

議。  
 

5 .  美 國 電 影 協 會  該 會 建 議 把 現 行 《 版 權 條 例 》 所

訂的版權期限延長 20 年。  
 

這 個 課 題 會 影 響 社 會 上 不 同 界

別 ， 並 會 構 成 深 遠 影 響 。 在 評 估

這 項 建 議 的 影 響 時 ， 我 們 需 要 妥

為 考 慮 版 權 作 品 擁 有 人 和 使 用 者

的 利 益 。 在 進 行 任 何 擬 議 的 修 訂

前，必須廣泛徵詢公眾的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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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高 執 法 效 率 和 改 善 《 版 權 條 例 》 的 實 施 情 況 以 及 其 他 意 見  

 團 體 ／ 個 別 人 士  意 見 ／ 關 注 事 項  當 局 的 回 應  
6 .  美 國 電 影 協 會  就 當 局 即 將 進 行 的 數 碼 環 境 版 權

保 護 的 公 眾 諮 詢 所 涵 蓋 的 四 項 事

宜，該會提交了意見。  
 

我 們 會 在 檢 討 數 碼 環 境 中 的 版 權

保護時，考慮有關意見。  
 

7 .  錄 音 製 品 播 放 權 ( 東 南

亞 )有限公司  

 

該 公 司 建 議 當 局 按 照 近 修 訂 的

英國《 1988 年版權、設計及專利
法令》 (《法令》 )第 72 條，修訂
《版權條例》第 81 條。《法令》
未 修 訂 前 ， 在 英 國 使 用 廣 播 節 目

作 商 業 用 途 ， 以 便 在 公 眾 地 方 提

供 一 個 音 樂 環 境 或 音 樂 娛 樂 節

目 ， 只 要 聽 眾 ／ 觀 眾 無 須 繳 付 費

用 ， 即 不 屬 侵 犯 節 目 中 的 聲 音 紀

錄 的 版 權 。 《 法 令 》 修 訂 後 ， 這

類 把 廣 播 節 目 作 商 業 用 途 的 做

法 ， 便 須 取 得 聲 音 紀 錄 的 有 關 版

權組織的特許 (某些指定的情況，
例 如 非 牟 利 機 構 的 活 動 ， 則 不 在

此限 )。  
 

我們擬指出，英國修訂《 1988 年
版 權 、 設 計 及 專 利 法 令 》 (《 法
令》 )第 72 條，是為實施歐盟第
2001 /29 /EC 號 有 關 「 在 資 訊 社 會

中 版 權 及 其 相 關 權 利 的 協 調 」 的

指 令 。 擬 議 的 修 訂 會 影 響 公 眾 娛

樂 場 所 經 營 者 的 利 益 ， 我 們 不 認

為 有 強 烈 理 據 支 持 香 港 限 制 《 版

權條例》第 81 條所訂允許作為的
範疇。  

8 .  電 訊 盈 科 有 限 公 司  該 公 司 認 為 ， 由 於 香 港 的 收 費 電

視 網 絡 以 數 碼 網 絡 為 主 ， 要 再 傳

送 電 視 廣 播 訊 號 ， 必 須 從 輸 入 端

接 收 及 再 次 傳 送 ， 才 屬 具 體 可

行 。 該 公 司 認 為 ， 在 《 版 權 條

我們認為《版權條例》第 8 2 ( 1 ) ( b )
條 已 清 楚 說 明 ， 只 有 涉 及 公 共 天

線 廣 播 分 配 的 互 連 所 提 供 的 廣 播

訊 號 再 傳 送 (在 《 電 訊 條 例 》 第
8 ( 4 ) ( e )條 的 涵 蓋 範 圍 內 )， 而 該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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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團 體 ／ 個 別 人 士  意 見 ／ 關 注 事 項  當 局 的 回 應  
例》第 82 條的保護下，所有收費
電 視 服 務 營 辦 商 應 可 從 網 絡 的 輸

入 端 接 收 和 再 傳 送 訊 號 。 因 此 ，

該公司建議修訂第 82 條，以釐清
要 根 據 上 述 條 文 得 到 保 障 ， 無 須

按每幢樓宇進行互連。  

再 傳 送 的 目 的 是 供 公 共 天 線 廣 播

分 配 系 統 的 用 戶 接 收 ， 才 會 獲 得

許 可 。 如 該 項 再 傳 送 是 在 網 絡 的

輸入端 (例如錄播室 )進行，系統用
戶 可 接 收 的 服 務 則 不 大 可 能 會 納

入《版權條例》第 8 1 ( 2 ) ( b )條的範
圍內。  
 
再傳送安排 (通過收費電視網絡再
傳送的免費地面廣播 )是有關各方
自 願 達 成 的 協 議 ， 我 們 並 無 強 烈

理由藉修訂第 82 條來改變現狀。  
 

9 .  葉 明 先 生  建議修訂附表 1 第 15 項。  附表 1 第 15 項的標題已根據條例
草案第 6 0 ( 2 )條更新。  
 

 


